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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来到裘村镇岭下村卫

生室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现场，整个

工程建设已进入扫尾阶段，坡脚用混

凝土护面墙进行了防护处理，比山下

民房高些的地方削坡后设置了一个宽

约3、4米长约130米的平台，平台内侧

和坡脚设置了排水沟。为防止坡面水

土流失及恢复生态环境，边坡坡面主

动网防护施工完成后直接进行了喷播

绿化，现在喷播早的坡面上已是绿草

茵茵。这个隐患点涉及 6户 20人，是

2017年宁波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记者了解到，我区现有地质灾害

隐患点 22处，涉及受威胁群众 379户、

929人，需要在两年内完成综合治理任

务。今年以来，区国土资源分局根据省

委省政府“除险安居”专项行动部署和宁

波市政府《宁波市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方案》要求，迅速行动，扎实推进

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年内预计完成 21
处、268户的综合治理，其中涉及 8处避

让搬迁项目、10处工程治理项目和 4处
监测预警项目。

截至 6月初，相关工作按计划方案

有序推进：避让搬迁项目中，3处已完成

旧房拆除，共涉及 92户、182人；另外 5

处项目已进入实施方案编制阶段。工程

治理项目中，已有溪口栖霞坑、大堰社家

畈等 7处完成治理，共投入治理费用近

600 万元，涉及受威胁群众 45 户、150
人。监测预警项目中，大堰三溪村白粉

壁完成自动监测仪的安装，另外溪口康

岭村羊家山等 3处的自动监测设备已落

实，近期可以安装到位。

今年 3月，省政府召开全省地质灾

害隐患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

署开展“除险安居”三年行动。会后，区

国土资源分局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排查评

估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圈定危险性较高

的区域，逐一探讨论证综合治理方案，按

照“一年攻坚，两年完成”的工作目标，研

究出台《区政府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遵循以人为本、确保安全，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属地管理、齐抓共管

的基本原则，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作为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生命工程”，

始终把安全第一贯穿于地质灾害综合治

理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减少地质灾害影

响，2017年争取完成 21处、268户的综合

治理。剩余的 1处、111户的综合治理，争

取在2018年底全面完成。

除险安居，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见成效

􀴁记者 陈培芳 通讯员 陈济超

今年6月25日，是我国第27个土地日，宣传主题是“土地与生态文明建设”。近年来，区国土资源分局严格贯彻上级有关政策规定，围绕我区“后来

居上、最美最好”这一总体目标，全面实施“五倍速五提升”战略决策，在资源保护上严制度、促集约，在保障发展上下功夫、求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强举

措、办实事，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健康美丽新城区提供最强有力的土地资源保障，全区土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保障有力、规范科

学的发展轨道。

适应新要求 实现新突破 打造土地新面貌

■知识问答

问：什么是基本农田“五不准”？

答：不准非农建设占用基本农田(法律规定的除

外)；不准以退耕还林为名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减少

基本农田面积；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

林果业；不准在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和进行畜禽养殖，

以及其他严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准占用

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和绿化隔离带建设。

问：非法占地是不是只要缴了罚款就行了？

答：对非法占地，法律规定：从行政责任方面而言，

要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拆除非法占地建筑或其他设

施，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并可加处罚款。从民事责任方面而言，非法占地造成

土地破坏的，非法占地人要恢复土地原状，赔偿损失。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非法占地情节严重、数量

较大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问：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怎么办？

答：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权属发生

争议，一般有三种解决办法：①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

之间协商解决，即各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

的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争议。如果争议各方

达成一致意见则协商成功。②当事人协商不成时由人

民政府处理，即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

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

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收到争议案件后，

一般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

决。一般来讲，具体工作由土地行政承办，但作出处理

决定须以人民政府名义并出具处理决定书。③当事人

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

定通知之日起 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权属

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问：什么情况下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答：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行为。数量较大，是指

非法占用基本农田 5亩以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

外的耕地 10亩以上。造成耕地大量毁坏，是指非法占

用耕地建房、筑路、采石、采矿、采土、倾倒废物 5亩以

上或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 10亩以上种植

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

问：什么情况下构成非法采矿罪？

答：实施非法采矿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的构成非法采矿

罪，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

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

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造成生

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记者手记

守土正源方为本
写在第26个全国“土地日”到来之际

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在生命繁育鼎盛

的夏日，我们迎来了第26个全国“土地日”。从1991年

国务院确定每年的 6月 25日为土地日至今，已经过去

了26年，从一开始的土地与国情、土地与改革，到今年

的土地与生态文明建设，尽管每年土地日的宣传主题

都不尽相同，但是始终不变的是“珍惜土地资源，合理

利用土地资源”的主旨。

土地是生存之基、发展之要。从来没有哪个民族，

像中国人一样，对土地如此眷恋。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

耕地，养育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但我们不得不面对

这样的现状：土壤污染、耕地数量减少、土地闲置浪费、

绿色生态空间锐减……如何保护好这片土地，平衡生存

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土

地质量直接影响着各种生命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能

力，营造和保护健康、洁净的土地，是实现人类永续发

展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土地综合整治是按照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通过对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复

垦、开发等，达到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和生态环境的目的。从本质上看，土地综合整治工

作的重点是协调人地关系，提高土地承载能力，实现土

地资源的永续利用。

而生态文明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

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协

调、共存共荣的进步状态，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

从敬畏自然、征服自然到最终走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理性的价值取向。

土地资源是世世代代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我国

传统文化中早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主张征服自然，

而且强调相生共存，这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文化渊源，希

望我们能保护好这一方水土，将绿水青山留于子孙。

裘村镇一非法采矿的当事人于

2016年10月开始，在曹村马家弄山上挖

砂并现场加工后外卖获利，至被查获日

止，其已非法采矿价值达到 10万元以

上，已经涉嫌非法采矿罪，今年1月9日，

当事人被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松岙镇五百岙村两幢占地面积达

4399 平方米的违建危房，涉及多笔债

务，一直未能处置。去年以来，松岙镇政

府、松岙国土所干部多次赴宁波与违建

当事人（法院失信人员）面谈，多达 200
多次电话联系，终于在今年初协调处理

了债务纠纷，为拆除房屋打下基础。今

年3月14日，松岙镇政府、松岙国土所等

部门出动 50多名工作人员，对违建危房

进行了封闭式拆除。

尚田镇楼岩村前王沿桥头一企业从

2015年4月开始，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在

企业西侧土地上以挖坑为名破坏耕地表

层，并陆续在该土地上倾倒部分工业废

渣和搭建棚屋，总占地面积 11979平方

米，其中基本农田面积达到了 11388平
方米。今年 4月 18日，企业负责人因违

法挖掘，破坏土地资源，被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桩桩案件，一个个数据，是区国

土资源分局日常执法中的缩影，无不体

现着区国土资源分局严守红线、严格执

法，保护土地资源的决心。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

要一年，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任务更加艰

巨。今年以来，区国土资源分局按照“预

防为主、事前防范与查处相结合”的监察

方针，落实动态巡查责任制，本着早发

现、早制止、早处理的原则，层层落实巡

查责任，落实“分区监管、包干负责、责任

到人”工作原则，实现全区范围内土地执

法监察巡查无缝对接，及时掌握全区违

法违规使用土地的情况出现。

截至 5月，区国土资源分局已开展

土地执法监察动态巡查 2325次，出动巡

查人员 6782人次，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

件63件，矿产违法案件3件，涉及总土地

面积 196635平方米，其中耕地 29300平
方米，罚款337.4万元。

今年，区国土资源分局将加快推进

农房确权确违和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以

省国土厅“一严查两整治”亮剑行动为抓

手，密切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三改一

拆”、“五大攻坚战”和“无违建创建”等工

作，严查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行为，整

治农村房屋违法用地和设施农用地违法

违规两项问题。通过全面摸排、集中整

治，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严格规范国

土资源管理。

严守红线，严格执法，提高耕地保护水平

记者来到溪口镇畸东废弃采石场

现场察看复绿情况时惊奇地发现，昔日

光秃秃的采石场，如今通过治理复绿已

长出花草，生机盎然。这是区国土资源

分局治理废弃矿山取得的成果。

废弃矿山绿化是一项为子孙后代

造福的工程，也是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的基础性工作，需严要求、实举措，全

力打好这场攻坚战，还奉化一片绿水

青山。这几年来，区国土资源分局把

废弃矿山治理复绿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来抓，一大批废弃矿山披上了“绿

装”。今年，区国土资源分局将加大废

弃矿山治理复绿力度，拉高标杆，挂图作

战，倒排时间节点，撸起袖子加油干，打

好废弃矿山治理复绿攻坚战，助推现代

化健康美丽新城区建设。

为早日治理好废弃矿山，让废弃矿

山尽快绿化，区国土资源分局早在去年

底就对废弃矿山治理复绿进行科学规

划，用最少的成本治理好废弃矿山。按

照“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已废弃矿山

和老矿山的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由原

矿主治理。

莼湖镇舍辋采石场、白杜西山采石

场的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就是由原矿

主承担的治理资金。舍辋采石场今年投

资 600万元进行综合治理，在东侧高边

坡面喷播花草种子。目前治理进展顺

利，计划在年内按期完成治理任务。白

杜西山采石场投入数百万元进行综合治

理，采取削坡建造平台办法，至今已完成

9个台阶的分层与削坡，已建成的复绿

平台，种树和花木，现在已完成 8个台阶

的绿化任务，恢复绿化指日可待。

裘村镇肖家坎采石场、沿海中线边

坡绿化废弃矿山治理工程，都已于今年

6月中旬交工验收，这也是今年率先完

成的两个高标准、高质量治理任务。

莼湖镇塘头村八面埼山采石场、栖凤

村踢倒岩采石场既属于二类重点治理矿

山，同时也是“四边三化”专项行动中需重

点治理的矿山。八面埼山采石场于今年 4
月完成招投标，目前正在工程治理中；踢

倒岩采石场于今年 6月 1日完成招投标，

按计划准备实施治理。

据了解，区国土资源分局对全区矿山进

行了全面排摸，对治理条件成熟的矿山及早

落实治理规划。目前还有7个矿山加紧治理

中，预计今年年底前可全部治理完毕，实现

我区90%的需治理矿山完工复绿，为我区实

现“后来居上、最美最好”出一份力。

着手绿化，美丽转身，废弃矿山披“绿装”

发分全国发分全国““土地日土地日””宣传册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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